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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《监事会工作条例》修正案 

为了维护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(下称“公司”)、公司股东和职工的利益，完善公司内部约束机制，依据《公司法》

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，对公司《监事会工作条例》进行如下修改：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. 第一条  为了维护公司、股东和职工的利益，完善公

司内部约束机制，保护公司资产的完整性，依据《公司法》

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 

第一条  为了维护公司、股东和职工的利益，完善公司内部

约束机制，保护公司资产的完整性，依据《公司法》及国家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巿规则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上巿规则》”）、和《公司章程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2.  修改《监事会工作条例》第四条 

增加：监事会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， 职工代表

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

和罢免。 

3. 第六条 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，经监事提名后，

经全体监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休会期

第六条 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，经监事提名后，经全体

监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选举产生。监事会休会期间，授权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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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间，授权监事会主席履行监事会日常监督职能。 

 

会主席履行监事会日常监督职能。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

会议；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监事会主

席指定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；监事会主席未指定监事

的，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。 

4.  修改《监事会工作条例》第八条 

增加：第八条（五）核对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、

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务资料，发现疑问的，可以公司名

义委托注册会计师、执业审计师帮助复审； 

第八条（十）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5.  增加《监事会工作条例》第十六条 

增加：第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职权时聘请律师、注册会计师、

执业审计师等专业人员所发生的合理费用，应当由公司承担。 
 




